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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民〔2026〕5 号

晋江市民政局 晋江市财政局转发福建省民政厅
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
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社会事务办：

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工作，是深

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、

增进老年群体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。为切实推动此项政策落地

生根、精准发力、惠及民生，现将《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

厅印发〈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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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项目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闽民养老〔2026〕10 号）转发给

你们。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如下，请

一并严格遵照执行、抓好落实。

一、强化政策宣传，推动政策宣贯到位

各镇（街道）要牵头组织辖区村（社区），构建“线上+线

下”全方位宣传体系，多措并举推动政策宣传走深走实。线上依

托网格微信群、村（社区）官方公众号、老年协会交流群等平

台，精准推送政策内容；线下通过张贴海报、开展面对面政策

解读、入户宣讲等形式，聚焦补贴对象范围、补贴标准、申请

条件、申报材料及办理流程等核心要点，着力推动政策宣传进

机构、进村（社区）、进老年家庭，实现宣传全覆盖、无死角，

确保社会公众全面知晓政策、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精准了解政策，

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。

二、细化操作指导，提升服务便民效能

各镇（街道）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工作责任，明确 1

名项目负责人和 1 名具体经办人，协同村（社区）代办联系人，

全面负责政策咨询解答、业务操作指导、材料收集审核等相关

工作。要在政策宣传海报、村（社区）服务大厅显著位置，清

晰公示代办联系人姓名、联系方式及镇（街道）咨询电话，畅

通咨询渠道，及时回应群众诉求。针对行动不便、操作困难的

老年人，要主动提供全程代办服务，简化办理流程、提升办理

效率，切实解决老年人“办事难”问题，彰显为民服务温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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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江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6 年 1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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